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教練委員會組織簡則 

 

經115年5月22日第14屆第1次臨時理事會會議通過  

經運動部115年6月4日運競(五)字第1150015577號函備查 

一、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組織章程第三十

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教練培訓及管理，厚植教練實力，進而爭

取國際比賽佳績，助益我國攀登運動往後之發展，特設置中華民國山岳協會教練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訂績優教練獎勵辦法。  

（二）訂定教練制度、考核及講習辦法。  

（三）辦理各級教練之講習及進修。  

（四）審查參加國際教練講習會名單。  

（五）管理各級教練。  

（六）辦理其他有關教練事項。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會理事長推薦，並

經理事會通過，報運動部備查。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類別人員，各類別委員至少一人，且各類別委員人

數不超過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1.曾任或現任本會國家代表隊教練且具本會效期內A級教練證。  

2.現任全國性錦標賽教練且具本會效期內B級以上教練證。  

3.運動或法律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本委員會任期四年，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運動部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

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三）本委員會得邀請本會相關專項委員會之委員列席參與諮商及協議。  

（四）委員於審議案件涉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主動迴避，不得參與審議及決議。

委員如未自行迴避，應由本委員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本會理事長同意後，由本會依程序陳報運動部備查。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於本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簡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並函報運動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裁判委員會組織簡則 

經115年5月22日第14屆第1次臨時理事會會議通過  

經運動部115年6月4日運競(五)字第1150015577號函備查 

一、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組織章程第三十

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建立健全裁判制度，培養裁判人才，增進

我國攀登裁判素質，提升我國攀登技術水準，特設置中華民國山岳協會裁判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裁判制度、考核及講習辦法。  

（二）審查參加國際裁判講習會名單。  

（三）辦理各級裁判之講習及進修。  

（四）管理各級裁判。  

（五）辦理其他有關裁判事項。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會理事長推薦，並

經理事會通過，報運動部備查。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類別人員，各類別委員至少一人，且各類別委員人

數不超過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1.具國際級裁判證或A級裁判若無A級裁判證人員，或A級裁判證人員皆無擔任意願

時，得由B級裁判證人員擔任。 

2.現任全國性錦標賽裁判且具本會A級裁判若無A級裁判證人員，或A級裁判證人員皆

無擔任意願時，得由B級裁判證人員擔任。 

3.運動或法律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本委員會任期四年，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運動部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

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三）本委員會得邀請本會相關專項委員會之委員列席參與諮商及協議。  

（四）委員於審議案件涉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主動迴避，不得參與審議及決議。

委員如未自行迴避，應由本委員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本會理事長同意後，由本會依程序陳報運動部備查。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於本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簡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並函報運動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紀律委員會組織簡則 

 

經115年5月22日第14屆第1次臨時理事會會議通過  

經運動部115年6月4日運競(五)字第1150015577號函備查 

一、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組織章程第三十

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發揚體育及運動精神，維護攀登運動良善

風氣，建立優良攀登運動環境，以提高攀登運動之技術與道德水準，特設置中華民

國山岳協會紀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中華民國山岳協會選手及教練行為準則。  

（二）審議年度各級裁判、教練及選手之獎懲事項。  

（三）審議違反攀登運動規則之選手及教練。  

（四）審議比賽之申訴事件及裁判權力範圍無法處理之爭議事件。  

（五）針對違規事件進行調查及處理。  

（六）提供攀登運動紀律之諮詢。  

（七）其他有關裁判、教練及選手紀律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會理事長推薦，並

經理事會通過，報運動部備查。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類別人員，各類別委員至少一人，且各類別委員人

數不超過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1.具國際級裁判證或本會效期內A級裁判證。  

2.曾任本會國家代表隊教練。  

3.曾任本會國家代表隊之退役選手。  

4.運動專業人士。  

5.法律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本委員會任期四年，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運動部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

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三）本委員會得邀請本會相關專項委員會之委員列席參與諮商及協議。  

（四）委員於審議案件涉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主動迴避，不得參與審議及決議。

委員如未自行迴避，應由本委員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本會理事長同意後，由本會依程序陳報運動部備查。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於本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簡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並函報運動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選訓委員會組織簡則 

 

經115年5月22日第14屆第1次臨時理事會會議通過   

經運動部115年6月4日運競(五)字第1150015577號函備查 

一、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組織章程第三十

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遴選教練及選手參與國際賽事，提供培

訓相關協助，厚植實力，爭取國際最佳成績，提升我國攀登運動實力，特設置中華

民國山岳協會選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訂國家代表隊選拔競賽規程。  

（二）研訂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機制。  

（三）審查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名單。  

（四）處理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申訴事宜。  

（五）審查國家代表隊培訓計畫（包括經費需求等）。  

（六）督導選拔、培訓及參賽事宜。  

（七）審查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包括經費需求、規劃小組遴選機制及選

手名單等)。  

（八）其他有關教練及選手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具「曾任本會國家代表隊教練」或「曾

任本會國家代表隊八年內退役選手」資格者擔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會理事長

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運動部備查。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類別人員，各類別委員至少一人，且同類別委員人

數不超過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其中具國際級裁判證或具本會效期內A級裁判證之裁

判、運動及法律專業人士各以一人為限 。 



 

1. 具國際級裁判證或本會效期內A級裁判證。  

2. 曾任本會國家代表隊教練。  

3. 曾任本會國家代表隊之十年內退役選手。  

4. 運動專業人士。  

5. 法律專業人士。 

（三）本會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專任工作人員不得擔任本委員

會之委員，必要時，由本委員會邀請前揭人員列席參與。  

（四）本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本委員會任期四年，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運動部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

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三）應邀請運動部訓輔委員、專家學者列席，必要時，得邀請本會相關專項委員

會之委員列席參與諮商及協議。 

（四）委員於審議案件涉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主動迴避，不得參與審議及決議。

委員如未自行迴避，應由本委員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本會理事長同意後，由本會依程序陳報運動部備查。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於本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簡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並函報運動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運動攀登部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 

經 115 年 5 月 22 日第 14 屆第 1 次臨時理事會會議通過 

經運動部 115 年 6 月 4 日運競(五)字第 1150015577 號函備查 

一、本委員會之宗旨在於加強及推廣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以下稱本協會)與運動員間之聯繫。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議本委員會或本協會提出有關運動員權益之議題。 

（二）協助本協會推廣運動運動攀登相關事宜。 

（三）促進健康、環保、婦女、人道、運動禁藥管制等工作之宣導。 

（四）推選參加本協會理事之代表。 

（五）其他有關運動攀登之選手相關事宜。 

三、本委員會會址設於本協會會址內。 

四、本委員會隸屬本協會運動攀登部，對外不得單獨行文。 

五、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5至 9人，均屬無給職，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由理事長推薦，並經

理事會通過，報運動部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委員以曾經代表我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東亞運

動會、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青年運動會、世界運動會、帕拉林匹克運動會、達福林匹

克運動會、亞洲帕拉運動會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組團參加之國際綜合性賽會、世界單

項運動正式錦標賽、亞洲（亞太）單項運動正式錦標賽或其他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手、年齡滿

20歲以上為原則。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之；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

運動部備查。 

(四)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於委員中遴選之，擔任日常聯絡.協調及庶務處理事宜 

六、本委員會會議召開： 

（一）每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但依任務需要可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主持，召集人未

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三）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本協會依程序陳報運動部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本協會統籌編列。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運動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  

經 115 年 5 月 22 日第 14 屆第 1 次臨時理事會會議通過 

經運動部 115 年 6 月 4 日運競(五)字第 1150015577 號函備查 

一、本簡則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以下稱運管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申訴案件之審議，依運管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設置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稱申評會）。 

三、申評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申訴事件及作成申訴決定。 

（二）審議違反本簡則之事件及處理。 

（三）針對申訴事件進行調查及處理。 

（四）提供申訴法令諮詢。 

（五）其他相關事項。 

四、申評會審議申訴事項如下： 

（一）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規章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致危害特定體育團體名譽及利益者，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所為停權、除名之

決定。 

（二） 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本會之決定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1. 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 

2. 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國民體育法(以下稱國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

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 

3. 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本會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 

4. 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本會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 

（三）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對其向本會申請之案件，自收受申請之日起二個月內應作為而不

作為，認損害其權益者，亦得提出申訴。 

五、申評會組織如下： 

申評會置委員九人，任期二年，由理事會遴聘下列人員擔任；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運動選手理事一人。 

（二）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或教練三人。 

（三）團體會員代表一人。 

（四）社會公正人士三人。 

（五）本會秘書長一人。 

前項第四款社會公正人士，應至少一人具備法律專業。 

申評會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申評會委員名單應報運動部備查。 

六、申評會委員會議，由擔任委員之秘書長，於本會收受申訴日起十日內召集。 

申評會召開會議時，主席由委員就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委員中推選，並主持會議，其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一人或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七、申訴之提出，申訴人應於收受或知悉決定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為之。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並應檢附原決定文書、有

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收受或知悉決定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四）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五）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六）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訟。 

申評會收受第一項申訴書後，認為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

二十日內補正。 

八、申訴提出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申評會應終結申訴案

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九、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申評會委員會議，得經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或學者專家到場說明。 

申訴人申請到場說明而有正當理由者，申評會得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場說明。 

申訴人依前二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偕同輔佐人一人至二人為之。申訴案件有實地了解及調查

之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代表至少二人為之；並於委員會議時報告。 

十、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向申評會申

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議決議之。 

申評會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申評會依職權命其

迴避。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利益之人或利害關係

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十一、申評會辦理申訴，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必要時，至多得延長三

十日。 

前項三十日期間之計算，以本會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十二、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於二十日內補正而屆期未補正。 

（二）提出申訴逾本簡則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期間。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原決定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 

（五）對已評議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六）依本簡則第四條(三)提起之申訴，本會已為所申請之作為。 

（七）其他非屬本簡則第四條所列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十三、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原決定所憑之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原決定為正當者，應以申訴為無理由。 

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 

申評會為前項有理由之評議決定，撤銷全部或部分原決定；其有補救措施或應作為者，本會

應定相當期間為之。 

十四、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評議決定應經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會議為前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委員因故未能出席委員會議時，應於開會前向申評會請假。 

未經請假而連續未出席委員會議達十次者，得解聘之。經解聘而出缺之委員席次，應以該委



員所屬本簡則第五條第一項各款之類別，由理事會遴選充任，並適用本簡則第五條第三項規

定。 

十五、申評會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三）原決定之體育團體名稱。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申評會主席署名。申評會作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

由。 

（六）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者，於收受申訴決定之日起 30 日內，得至法院提起訴訟，或向經運

動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七）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後，應於十日內將評議決定送達申訴人。 

對於本簡則第四條(二)申訴事項之申訴決定不服者，申訴人自收受申訴決定之日起 30 日內得

向經運動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本會不得拒絕。 

十六、申評會評議決定作成後，就其事件，有拘束本會與申訴人之效力。原決定經撤銷後，本會應

重為決定或其他一定作為或不作為者，依評議決定內容及意旨為之。 

十七、申評會之會議決議，由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依程序陳報運動部體育署備查。 

十八、附則： 

（一）申評會隸屬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申評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十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運動部備查後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運動攀登定線員制度實施辦法 

                                                                  經 115 年 5 月 22日第 14 屆第 1 次臨時理事會會議通過 

 

一、目的 
提升運動攀登比賽定線員的專業素質與標準化，確保比賽的公平性與安全性。 

二、依據本會運動攀登部訂定之《定線員制度實施辦法》辦理。 

定線員資格取得將分成如下: 

參加初級定線員講習&考核->取得初級定線員資格-> 

參加 C級定線員講習並通過抱石與先鋒考核(兩項皆須通過考核)及 CBT->取得 C級定線員 

四年內累積積分達 15分由定線組委員會提請審核，經攀登部審核通過，並擔任青少年或全國運動
攀登(抱石/先鋒)巡迴賽首席定線員通過->取得 B級定線員 

四年內累積積分達 30分定線組委員會提請審核，經攀登部審核通過，並擔任青少年或全國運動攀
登(抱石/先鋒)錦標賽首席定線員通過->取得 A級定線員 

三、定線員基本條件 

3.1. 初級定線員： 

• 3.1.1. 年滿 18 歲，品行端正，身心健康。 
• 3.1.2. 具高中（以上）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相關文件者。 
• 3.1.3. 對運動攀登充滿熱忱，並具有豐富的比賽經驗。 
• 3.1.4. 為本會或所屬團體會員。 

3.2. 巡迴賽與錦標賽之賽事定線員： 

• 3.2.1. 須符合本辦法第 3.1 條條件者。 
• 3.2.2. 具備相關增能課程證明（如比賽定線、繩索吊掛實作等）。 
• 3.2.3. 參加各級定線員講習並考核通過者。 

四、各級定線員資格及晉級辦法 

• 4.1. 初級定線員： 

• 4.1.1. 須符合本辦法第 3.1 條條件者，可取得初級定線員資格。 
• 4.1.2. 參加初級定線員講習並考核通過者。 
• 4.2. C 級定線員： 
• 4.2.1. 須符合本辦法第 3.2 條條件者，得取得 C 級定線員資格。 
• 4.2.2. 參加 C級定線講習並通過抱石及先鋒考核，並須取得 CBT 合格證書，方可由本會核

發 C 級運動攀登定線員證書。 

• 4.3. B 級定線員： 

• 4.3.1. 取得 C 級定線員證書兩年以上，參與成人或青少年之全國運動攀登(先鋒/抱石)巡

迴賽或全國運動攀登(先鋒/抱石)錦標賽賽事之助理定線員工作，並累積定線積分達 15 分

（含）以上者，由定線組委員會提請審核，經攀登部審核通過使得參加 B 級定線員考核。 

• 4.4. A 級定線員： 

• 4.4.1. 取得 B 級定線員證書三年以上，實際擔任成人或青少年運動攀登(先鋒/抱石)全國

錦標賽首席定線員，並累積定線積分達 30 分（含）以上者，由定線組委員會提名，經攀登

部審核通過使得參加國際定線講習資格。 
• 4.4.2. 通過考核，由本會核發 A 級定線員證書。 



4.5. 定線員證展延、暫停及失效： 

• 4.5.1. 定線員證展延：各級運動攀登定線員需在四年內具有實際賽事定線之聘用與參與曾

能講習，其運動攀登定線員資格方可續延，為 4年 48小時、每年最少 6小時 錦標賽：16

小時 巡迴賽：8小時 推廣賽（需列入協會行事曆）：4小時 增能講習：1天/8小時（初

級、C級講習皆會開設增能講習） 

• 4.5.2. 定線員證取消：未達每年增能時數 6小時、4年 48小時，將取消其運動攀登定線員

證照。 

4.6. 展延時數辦法： 

各級增能課程認可時數 

項目 時數 

錦標賽 16 小時 

巡迴賽 8 小時 

推廣賽 4 小時 

增能講習 1天/8小時 

4.7. 積分辦法： 

助理定線員 

角色 賽事類型 年齡組別 積分 

助理定線員 巡迴賽 成人 2 分 

助理定線員 巡迴賽 青少年 2 分 

助理定線員 全國錦標賽 成人 3 分 

助理定線員 全國錦標賽 青少年/大專 3 分 

 

 

 

首席定線員 

角色 賽事類型 年齡組別 積分 

首席定線員 巡迴賽 成人 3 分 

首席定線員 巡迴賽 青少年 3 分 

首席定線員 全國錦標賽 成人 4 分 

首席定線員 全國錦標賽 青少年/大專 4 分 



五、定線員之進修 
      5.1. 國內進修： 
      5.1.1. 各級講習會的授課內容涵蓋以下主題： 

1. 定線員的職責 
2. 攀登比賽規則 
3. 路線設計原理 
4. 比賽路線規則 
5. 路線難度控制 
6. 岩場與路線安全管理 
7. 難度比賽路線設計 
8. 抱石比賽路線設計 
9. 攀登應用外語（針對 A 級定線員） 

5.2. 國外進修： 
本會根據實際需求，經定線委員會審議遴選具 B 級（含）以上定線員，前往運動攀登技術
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參加國際定線員講習營，提升專業水平並促進技術交流。 

六、定線員之任用 
6.1. 初級定線員： 
可擔任商業岩館的定線工作、俱樂部定線，並支援地區性推廣賽事之助理定線員。 

6.2. C 級定線員： 
可擔任縣市推廣賽首席定線員、青少年與全國運動攀登(抱石/先鋒)巡迴賽及錦標賽之助理
定線員。 

6.3. B 級定線員： 
可擔任青少年與運動攀登(抱石/先鋒)巡迴賽及錦標賽的主要定線員，並負責各級定線工
作；可支援國際賽事的助理定線工作。 

6.4. A 級定線員： 
可擔任最高級別賽事的定線安排與執行。 

七、定線員之考核與獎懲 
7.1. 各級定線員經本會或紀律委員會評核表現優異者，可獲獎勳。對於有突出貢獻者，可
向主管機關申報表揚。若違反規定，經討論後可處警告、停權或取消資格，具體情節如下： 
7.1.1. 違反規定或損害運動員精神者，處警告。 
7.1.2. 累積三次警告者，提報紀律委員會討論，並決定是否停權或取消資格。 

八、備註 
本辦法經攀登部定線組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報請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理事會核備，並自核備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2.講習與各級講習內容討論 

初級定線員講習 

資格要求 

• 攀登能力： 
o 抱石能力：V3 以上 
o 上攀能力：5.11 以上 

• 其他條件： 
o 至少一年攀岩定線實務經驗（抱石或上攀）。 
o 參與商業攀岩場館的定線或維護工作者優先考慮。 

課程內容 

1. 安全規範：高空作業基礎規範與風險評估。 
2. 器材使用：定線器材的正確操作與維護方法。 
3. 定線倫理：定線設計的公平性與適用性原則。 
4. 定線實作：實際操作定線設計與路線調整。 
5. 攀登動作：分析攀登動作，設計多樣化的攀登路線。 



考核內容 

1. 學科考試：筆試 60分。 
2. 實務操作測試： 

o 抱石 or先鋒定線：設計 V2(5.10) 和 V4(5.11) 路線各一條。 

C 級定線考核 

資格要求 

• 攀登能力： 
o 抱石能力：V4-5 
o 上攀能力：5.12a 

• 先修條件： 
o C 級裁判筆試合格：筆試成績達 60分以上，熟悉攀岩比賽規則與裁判流程。 
o C 級定線講習：涵蓋比賽標準、技術設計、創意挑戰、高空作業實務技能與安全操作 
o 初級定線增能講習考核通過。 

課程內容 

• 定線實作：路線標記與拆裝技術的實際操作與規範。 
• 攀登動作：比賽路線的動作選擇與挑戰設計方式，兼顧創意與技術性。 

考核內容 

1. 學科測試：筆試 60分 
2. 實務操作測試： 

o 抱石定線考核：設計 V3 和 V5 路線各一條。 
o 上攀定線考核：設計 5.11 和 5.12 路線各一條。 

3. 安全操作：展現高空作業器材的熟練使用與應變能力。 

B 級定線考核 

資格要求 

• 攀登能力： 
o 抱石能力：V6-7 
o 上攀能力：5.12d 

• 先修條件：累積積分達 15 分，經定線組委員會開會提請審核，經攀登部審核通過。 

課程內容 

• 主定職責：負責賽程規劃、牆面配置，以及路線難度與型態的分配設計。 

考核內容 

1. 學科測試：  
2. 實務操作測試：擔任青少年或全國運動攀登(抱石/先鋒)巡迴賽/錦標賽之首席定線員 

A 級定線講習 

資格要求 
依國際講習資格為主。 

 


